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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欧盟提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愿景的大背景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作为

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技术手段，在欧洲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汇总并讨论了欧洲的 CCUS

技术发展现状，包括资金激励政策、碳税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创新政策；总结了欧洲发

展 CCUS 技术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公共资金的落实、CCUS 政策体系的发展以及 CCUS

项目责任的界定等。研究指出：欧洲的 CCUS 技术发展较成熟，相关法律法规、资金激励、

税收扶持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等比较完善；生物质能结合碳捕集与封存（BECCS）和直接

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ACCS）是欧洲未来实现 CO2 负排放的重要手段，CO2工业集群和运

输网络的开发可以大幅减小 CO2的运输费用，形成规模化效应，从而增大 CCUS 的适用范

围。我国于 2020 年提出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

借鉴欧洲 CCUS 的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目前发展 CCUS

技术亟需解决的若干问题，并给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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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s vision of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has embraced a 

major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CUS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incentive policies, carbon tax and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CUS tech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CCUS technology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fund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CUS policies, and clear 

defini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CCUS projects. It points out that up to now, the development of CCUS technology 

in Europe is relatively matur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inancial incentives, tax support policie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have come into effect. 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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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air capture with carbon storage (DACCS) are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negative emissions in the future. 

CO2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an greatly reduce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of 

CO2, create profits at scale, and thus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CCUS. In 2020, China made the pledge to achieve 

carbon peaking by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levant 

policies of European CCUS with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it puts forward the urgent need for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CUS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Key words: Europ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CUS; carbon neutral; industrial cluster; transport network 

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CO2排放量大幅增

长，全球气候变暖。因此，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减缓温室效应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技术是全球范围内实现碳减排目标

的重要途径。CCUS 技术是指能将 CO2 从工业、能

源生产等排放源或空气中捕集分离，并输送到适  

宜的场地加以利用或封存，最终实现 CO2 减排的技

术[1]。主要的 CO2 排放源包括发电厂、钢铁厂、化

工厂、水泥厂等，主要的捕集方式包括燃烧前捕集、

燃烧后捕集以及富氧燃烧捕集，主要的利用方式包

括化学利用、地质利用和生物利用。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调查结果显

示：要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2 ℃以内的巴黎协定目标，

CCUS 需要贡献累计 14%的 CO2减排量；到 2050 年，

利用 CCUS 技术捕集的 CO2 总量预计需达到    

56.35 亿 t，其中利用量 3.69 亿 t，封存量 52.66 亿 t。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大洲，欧洲一直处于

温室气体减排的先锋地位。2019 年 12 月，欧盟委

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2-3]，旨在到 2050 年将

欧洲建成第一个实现碳中和（人为 CO2 排放量与人

为 CO2 去除量在一段特定时期内达到平衡[4]）的大

陆，CCUS 技术将在欧洲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中发挥重要作用。Butnar 等人[5]预测的全球升 

温 1.5 ℃的情景中，欧洲境内 2030 年捕集 CO2 的

中位数为 230 万~430 万 t/a，2050 年将增至 930 万~        

1 200 万 t/a。《欧洲绿色协议》[2]中明确提到，CCUS

技术是实现欧洲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气候目标的必

要手段之一，是欧洲脱碳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欧洲绿色协议》[2]还强调了欧洲要实现 2050 年

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在近 10 年加速推进 CCUS 项

目的开发和部署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国于 2020 年提出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6]。CCUS 技

术是我国 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技

术，其减排贡献预计在 2050 年将达到 6 亿~16 亿 t 

CO2
[7]。鉴于 CCUS 技术对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

作用，本文深入总结了欧洲 CCUS 的发展现状，介

绍了欧洲在发展 CCUS 技术方面的资金激励、税收

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创新政策，总结了欧洲在发

展 CCUS 技术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期为

我国 CCUS 技术发展、实现 CCUS 技术规模化部署

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欧洲 CCUS 技术发展现状 

欧洲现有的 CCUS 项目主要部署在北海地区，

包括挪威 1996 年投运的 Sleipner 项目和 2008 年投

运的 Snøhvit 项目，这 2 个项目的 CO2 封存能力为

170 万 t/a。截至 2021 年 11 月[8-9]，欧洲境内所有运

行、在建和计划的 CCUS 项目总共 70 个，预计到

2030 年可实现封存 CO2 能力 6 000 万 t/a。除了挪

威的 Sleipner 和 Snøhvit 项目外，目前欧洲正在运

行的 CCUS 项目还有克罗地亚的 CO2 EOR Project 

Croatia 项目和爱尔兰的 Hellisheidi 项目。 

除了传统的 CCUS 技术外，多种新形式的

CCUS 技术正在开发，比较典型的是生物质能碳捕

集与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和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irect ai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DACCS）。BECCS 指通过“生

物质利用+CCUS”的技术组合，将生物质燃烧或转

化过程中产生的CO2进行捕集、利用或封存的过程，

可实现从生物质原料产生到利用全过程的负排放。

DACCS 指直接从大气中捕集 CO2 并进行封存的技

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长期气候政策中选择 CCUS

技术作为碳减排手段，并通过 BECCS 和 DACCS 来

进行碳移除。在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中，

2050 年后，BECCS 和 DACCS 将发挥更突出的作

用。到 2070 年，欧洲境内电力部门捕集的 CO2 中

将有 2/3 与 BECCS 有关[10]。 

截至目前，欧洲境内主要的 BECCS 项目是瑞

典 ExergiKVV8 项目。该项目是欧洲最大的生物质

热电联用电站，每年可从大气中去除 80万 t的CO2，

目前处于试点阶段。欧洲目前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

DACCS 项目 Orca，该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在冰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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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捕集后的 CO2与水混合，注入地下岩层中。另

一 个有代表 性的 DACCS 项 目是苏 格兰的

Dreamcatcher 项目，该项目每年预计可捕集 50 万~ 

100 万 t 大气中的 CO2，目前处于建造阶段。 

欧洲CCUS项目的规划方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发

生了很大变化[11]。 

过去主要是独立的全链条规划方案，即 CO2 排

放源、运输管道和封存点均独立建设（点对点模

式），这种模式适合大型封存点与单个大型工业排

放源之间距离合理的情况。CCUS 设施仅涉及 1 个

碳源、1 个碳汇和 1 条管道，这种分散型的封存模

式成本较高，且存在相互依赖的风险。目前，以

CCUS 枢纽和集群为基础的规划方案备受青睐，许

多碳排放设施集中在同一区域，因此，可以从多个

CO2 排放源进行捕集，并利用 CO2 运输共享基础设

施和封存网络来进行 CO2封存。典型的 CCUS 枢纽

和集群的特点包括[12]：1）多个 CO2 工业点源连接

到 CO2 运输和封存网络；2）大规模的地质封存资

源；3）枢纽和集群通过规模化可大幅降低 CO2 封

存单位成本，形成商业合力，降低投资风险。目前

欧洲境内正在运营或开发的CCUS集群主要包括荷

兰的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港以及英国的亨伯和蒂赛德地区。主要的 CCUS 枢

纽和集群项目见表 1[12-15]。

表 1 欧洲境内主要的 CCUS 枢纽和集群项目 

Tab.1 Major CCUS hubs and clusters in Europe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北极光项目（N-LiTES） 

挪威北极光项目的建设现场如图 1[16]所示。该项目旨在建设成欧洲 CO2 捕集点与挪威近海大陆架封存点之间的运

输连接枢纽，包括从奥斯陆峡湾地区的工业源捕集 CO2，将压缩后的液态 CO2 从捕集场运送至挪威西海岸的陆上

码头，然后利用管道将液化的 CO2输送到北海近海的封存地点进行封存 

CO2输运港 

（CO2TransPorts） 

建立基础设施，使欧洲的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和北海港口大规模运输 CO2，这三大 CO2 输运港将为 CO2 捕集项

目提供运输服务 

阿托斯项目（ATHOS） 
项目的重点是在阿姆斯特丹工业港口地区提供 CO2交通基础设施，为北海的 CCUS 提供服务，以实现 2030 年前每

年减排 750 万 t CO2的目标 

阿拉米斯项目（Aramis） 
项目旨在运输工业集群捕集的 CO2，运输手段包括液化 CO2的运输船只、连接工业集群的专用管道、鹿特丹港和海上

CO2转运枢纽之间的输送主干管道以及将 CO2输送到各个永久封存地点的支线管道，预期运输能力超过 2 000 万 t/a 

达塔尼昂项目（Dartagnan） 
旨在将敦刻尔克港建立成一个开放的多模式 CO2 输运中心，将敦刻尔克港及其附近的主要工业排放源与 CO2 封存

地点连接起来，使 CO2出口到荷兰和北海地区进行封存 

波兰 CO2输送项目 

（Poland CO2 Transmission） 

建立一个格但斯克（Gdańsk）及其腹地开放的多模式 CO2 输运中心，将格但斯克及其附近的工业 CO2 排放源连接

到北海的 CO2封存场地进行封存 

黑斯特-不来梅输运管道项

目（Hastedt–Bremen） 

项目拟建设 CO2 输运管道连接德国不来梅的一个碳密集型工业中心和威廉姆沙文能源工业园区，提供从 CO2 供应

到液化以及封存的连接管道，每年预计可接收和装载 100 万 t 的 CO2 

Acorn 全尺寸 CCS 项目 

（Acorn Full-Scale CCS）、 

欧维亚科克（Ervia Cork） 

Acorn 项目旨在圣弗格斯天然气终端进行工业 CO2排放源的碳捕集，通过英国北海底下现有的、多余的天然气管道

进行运输，连接到格兰杰默斯（Grangemouth）工业集群。爱尔兰的 Ervia Cork 项目将利用金赛尔地区枯竭的海上

气田和基础设施来封存附近工业区产生的 CO2 

亨伯零排放网络 

（Zero Carbon Humber） 

英国亨伯工业区周边开发的一个净零 CCS 集群，目标是成为英国第一个净零产业集群。项目计划于 2027 年开始将

捕集后的 CO2封存至北海油田中，在 2035 年前后将在生物能源发电机组部署 CCS 设施 

提赛德净零网络 

（Net Zero Teesside） 

英格兰东北部开发的工业集群，该集群计划每年从气电厂和其他工业源捕集 600 万 t CO2，并有望在 2030 年前全面

投入运营 

珀尔托斯网络（Porthos） 
2021 年初进入后期开发阶段，贯穿鹿特丹港口地区的总长约 30~33 km 的管道将输送液态 CO2 到北海底下进行封

存。到 2030 年，预计每年能够封存 200 万~500 万 t CO2 

 

图 1 挪威北极光项目建设现场 

Fig.1 Construction site of Norway Northern Lights project 

通过共享 CO2 集群的基础设施，将来自不同排

放源的 CO2在枢纽统一进行汇集、压缩和运输，可

以有效降低压缩和管道运输的成本，从而降低单个

CCUS 站点的封存成本[17]。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

院（GCCSI）2021 年的年度报告中关于管道成本的

估算显示[15]，小流量的 CO2 会升高 CO2 的管道输送

成本。一旦 CO2 气相流量超过 25 万 t/a，就可以实

现大部分的规模经济。因此，CCUS 工业集群与运

输网络可以为 CO2 地质封存提供经济的、必不可少

的基础设施，且可激活较小规模（约 20 万 t/a 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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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的 CO2 捕集项目。孙亮[18-19]基于数学规划

和优化高级建模系统（GAMS）的 CCUS 源汇匹配

动态规划模型研究了CO2捕集与封存累计量的管网

建设与成本问题。结果表明，与静态规划相比，动

态规划下的运输管网更加成熟，管网的连通性增

强，运输能力得到提高。该模型可有效确定 CO2 捕

集与封存位置及相应量值、运输管道拓扑结构及管

径。管道单位运输成本跟 CO2运输量及 CO2 管网规

模密切相关[20]，CO2 捕集规模、排放源位置、CO2

封存场地位置等因素对管道运输成本都有显著影

响。根据统计结果，在大规模运输（3 000 万 t/a）

条件下，欧洲管网的运输成本约为 1.40 美元/t[21]；

在小容量运输（300 万 t/a）条件下，欧洲管网的运

输成本约为 11.74 美元/t[22]。我国 CO2 管道运输的

成本和欧洲类似。京津冀地区 CO2 捕集量在 0~   

1.8 亿 t/a 变化时，源汇匹配单位总成本约为 181~ 

260 元/t（折合成 25.59~36.76 美元/t）。当 CO2捕集

量为 4.6 亿 t/a 时，管道的单位 CO2 运输成本约为

89 元/t（折合成 12.58 美元/t）。当 CO2 捕集封存量

在 2.88 亿~28.86 亿 t/a 变化时，单位 CO2 运输成本

降至 7~12 元/t（折合成 0.99~1.70 美元/t）。综上所

述，CO2 的运输成本与 CO2 的捕集量密切相关，

CO2 集群与运输网络的形成可以有效激活较小规

模的 CO2 捕集项目，降低 CO2 封存项目的关停风

险，大幅增大 CO2 的捕集量，从而降低单位 CO2

的运输费用。 

2 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相关政策 

欧洲在CCUS的发展部署和政策制定方面主要

有以下特点[23]：1）颁布 CCUS 技术发展路线图，

明确不同时期的技术方向和研发重点，加强国家层

面的技术政策指导和宏观协调；2）加大政府公共

投入，引导私有投资，加快开展全流程 CCUS 项目

示范，推动 CCUS 技术商业化；3）建立跨行业、

跨领域的 CCUS 合作平台，加强技术成果转化，加

强知识与经验共享；4）除了在技术方面开展 CCUS

“硬技术”研发和示范以外，同时对技术标准、法

律法规、管理制度和规范等进行技术应用的“软环

境”建设。 

其中，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欧洲对 CCUS

制定的政策主要是通过资金激励、碳税税收政策、

法律法规以及技术创新政策推动 CCUS 技术的发

展，以下将进行简要介绍。 

2.1 资金激励政策 

有学者指出，未来 CCUS 项目的部署将更多地

取决于碳市场的开发以及 CCUS 项目融资的复杂

性，而不是与地下储存 CO2 有关的技术问题[24]。

IEA[25]指出，目前 CO2 所需商业激励为 40 美元/t；

若加以充分利用，通过现有低成本的 CCUS 项目

可捕集、利用和封存多达 4.5 亿 t CO2，为推广

CCUS 的部署奠定坚实基础。根据《巴黎协定》[26]

的预测，为有效减少排放，到 2020 年碳价应定位在

40~80 美元/t，到 2030 年碳价应达到 50~100 美元/t。 

欧洲 CCUS 技术的投资环境持续改善。2005 年

1 月，欧盟开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

（EU-ETS），旨在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

减排。其运行模式是采取总量交易的形式确定纳入

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免费获得或者通过拍卖有偿

获得欧盟排放配额（EUA），而实际排放低于所得配

额的企业可以在碳交易市场出售，超过则须购买

EUA，否则遭受惩罚。EU-ETS 不仅进行 EUA 的交

易，还与全球的碳减排有着紧密的联系。《京都议定

书》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

目标，确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

（joint implementation，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排放权交易

（emission trading，ET）来协助发达国家履行减排

义务，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采取自愿性减排行动的

机制。依照《京都议定书》的设定，CDM 引导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排项目，实现的减排

量经认证后获得核证减排量（CER），可用于冲抵发

达国家合作方的排放；JI 则规范发达国家间减排项

目的合作以及减排成果的认定、转让与使用。与

CDM 和 JI 基于项目的机制不同，以 EU-ETS 为代表

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以排放配额（EUA）作为交

易标的，由政府部门设定配额总量并向企业分配，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排放情况选择减排或在市场上

购入配额，以实现减排任务。因此，EU-ETS 覆盖下

的企业除了通过自主减排或购买配额的方式完成

减排任务之外，还可以使用 CDM 产生的“CER”

或 JI 产生的“减排单位（VER）”以抵减自身排放。

将 CDM 和 JI 市场与 EU-ETS 市场连接，为欧洲以

外的地区推进减排提供了现实激励，在全球产生了

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7]。因此，EU-ETS 加速了欧洲

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与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

CCUS 项目合作与交流，构建了知识共享网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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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 CCUS 技术的发展。 

EU-ETS 是欧盟的主要碳减排工具，而欧洲部

分国家也建立了自身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比如，

为了补充 EU-ETS 涵盖的行业以外的碳排放，德国

于 2021 年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并实施固定

价格，2021—2025 年 CO2 的固定价格为 25、30、

35、45、55 欧元/t。从 2026 年开始，CO2的价格将

固定在 55~65 欧元/t。德国的国家排放交易与欧盟

排放交易体系存在差异，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主要

针对工业、发电厂和空中交通出现碳排放的区域；

而德国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要求燃料供应商以购

买证书的形式获得污染权，企业需要为未来的燃料

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付费。若一些企业因其

交易领域而被 2 种排放交易体系同时覆盖，有 2 种

机制可防止其承担双倍的责任[28]：1）燃料供应商向

已加入 EU-ETS 的企业出售燃料时可减少应缴纳的

费用，以消除燃料设备产生的 CO2 成本；2）企业可

向德国排放交易管理局申请补偿。此外，英国于

2021 年 5 月正式实施碳交易市场，这标志着英国彻

底离开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与欧盟碳排放交易市

场不同，英国启动了碳交易底价保证机制，设定 CO2

不低于 22 英镑/t 的底价，并承诺将逐步提高碳成

本，到 2030 年将增至 70 英镑/t。期间如果 CO2 价

格上涨过快，政府可以通过成本控制机制进一步释

放碳排放配额，以确保碳市场平稳运行。不过，由

于体量较小、流动性弱以及运营经验不足，英国碳

交易市场易引发价格波动性风险，给企业等市场参

与者带来经济压力，从而降低市场竞争力[29]。 

第一个为欧盟CCUS项目提供财政资助的专门

政策机制是 2009 年 8 月推出的欧洲经济复苏计划

（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Plan，EERP）[30]。

EERP 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复苏、能源安全和温室气

体减排，已为 CCUS 项目拨款 10 多亿美元，旨在

降低 CCUS 技术的运营成本，加快监管和许可

CCUS 项目计划的制定和实施[31]。此外，在调整 EU-

ETS 的过程中，欧洲委员会设立了欧洲最大的 CCS

基金——创新基金（The Innovation Fund）。该基金

为整个欧盟 CCS 项目的规划、建设和运行提供了主

要资金来源。根据碳价差异，创新基金将在 10 年内

为 CCUS 以及可再生能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储能

等领域的突破性技术提供超过 250 亿欧元的资金支

持。英国计划在 2030 年底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

少 6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 

10 亿英镑的 CCUS 基础设施基金，旨在 2030 年前

建立 4 个 CCUS 工业集群，CO2 捕集能力达        

1 000 万 t/a。其他的激励方式还包括直接资本赠款、

税收抵免、碳定价机制、运营补贴（例如电价补贴）、

从配备 CCUS 的工厂公共采购低碳产品、风险缓解

措施（贷款担保、风险分担机制、CO2 责任所有权）

以及为 CCUS 技术研发提供资金等[32]。 

欧盟委员会预计 2022 年欧元区平均通胀率将

高达 7.6%，通胀集中表现为能源推动型物价上涨，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能源的供给不足以及新型能源

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不充分所致[33]。因此，欧盟将加

速绿色能源的转型，并计划到 2030 年将欧盟的可

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耗总量中的份额提高到

45%[34]。与美国 45Q 条款最终法规所规定的税收抵

免不同，欧洲主要通过碳交易系统对 CO2的碳价进

行调节，较高的碳价让一些工业排放主体考虑将

CCUS 应用作为减碳计划的选项。 

此外，开展 CCUS 技术实际减排量的量化、核

算与验证，建立 CCUS 全流程碳核查方法体系，是

检验减排效果、开展碳市场交易、兑现政府激励及

惩戒违规排放的基础[35]。在 CCU 的减排核算方法

方面，Lee 等人[36]通过开发新的 CO2减排计算方法

预测了安装在运行的 500 MW 燃煤电厂的 2 MW 

CCU 装置（CO2的 CCU 能力为 40 t/d）的 CO2 减排

效果，结果表明，在监测期间的 22 h 内 CO2 减少了

16.54 t。假设该设备每天运行 24 h，连续运行 300 天，

每年可减少 CO2排放 5 413 t。 

2.2 税收政策 

碳税作为解决 CO2 大量排放的有效手段，在欧

洲许多国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减排成果。芬兰、瑞

典、挪威、丹麦和荷兰是世界上最早推出碳税的国

家，而且将碳税作为单独的税种进行征收。意大利、

德国和英国则是将碳排放因素引入已有的税种，形

成潜在的碳税[37]。比较典型的利用碳税解决 CO2 排

放的国家是挪威。挪威自 1990 年落实碳税政策，于

1991 年开始征收碳排放税，是世界上最早征收碳税

的国家之一。1991 年，挪威对离岸采油作业征收

CO2 税。在该税收政策刺激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在 Sleipner 油田的深部地层中封存 CO2，成功打造

世界首个利用深部咸水层作为CO2地质封存场地的

CCS 商业案例。根据挪威《石油活动 CO2 税法》，

对燃烧的天然气、石油和柴油排放的 CO2征收碳排

放税。2022 年，税率为每立方米（标准状态）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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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或每升石油或凝析油 0.16 欧元。对于天然气的燃

烧，相当于每吨 CO2
 68.48 欧元[38]。此外，英国的

气候变化税政策规定，实施 CCS 项目的企业可获得

80%的税收抵免[39]。 

2021 年 7 月，欧盟提出了“Fit to 55”（承诺

在 2030 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至少减少

55%）的立法提案[40]，概述了 CCUS 相关的一揽子

计划，核心是对 EU-ETS 的修改。该措施将会增加

相关碳减排的补贴，以实现欧盟 2030 年的碳减排

目标；此外，提案将添加一个新的碳边界调整机制，

将碳税施加到进口的目标产品，如钢铁和水泥等，

以避免“碳逃逸”。 

2.3 法律法规政策 

法律法规政策对 CCUS 技术的推广至关重要，

没有强有力的、持续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

CCUS 很难得到充足的投资。对 CO2 运输影响较大

的法规是 1996 年颁布的《伦敦议定书》[41]，这是一

项管理在海洋环境中倾倒废物的国际海洋协议修

正案。该议定书最初禁止缔约方跨境运输用于地质

封存的 CO2。但是，缔约方于 2009 年通过了一份修

订案以解决这一问题，允许对封存在海床以下岩层

的 CO2暂时实施《伦敦议定书》修订案[41-42]。若缔

约方接受修订案，则可对用于 CCUS 的 CO2进行跨

境运输，以有效缓解 CO2排放。如果一个国家封存

潜力有限，那么邻近国家可以代为封存该国的 CO2。

该修订案的制定为CO2跨境运输网络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欧洲是 CCUS 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积极倡导者。

欧盟于 2009 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 CCS 的详

细立法《CCS 指令（Directive/2009/31）》（以下简称

“《CCS 指令》”），该指令为 CCUS 链条中的 CO2 地

质储存部分提供了一个立法框架，通过适当的项目

设计来指导欧盟成员国的 CCS 项目，以确保 CO2

永久和安全封存，从而为 CO2 地质封存建立一个监

管制度[41,43-44]。《CCS 指令》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CCUS 技术法律和监管制度的重要第一步，解决了

管理复杂 CCUS 链条的主要困难，特别是与 CO2地

质封存相关的地质风险和长期责任的问题。《CCS

指令》对 CCS 项目的可用存储容量和技术经济可行

性进行评估，促进了研究项目、示范项目和针对

CCS 部署的跨界合作项目的发展[44]。2014 年 5 月，

欧盟委员会启动了《CCS 指令》的审查程序，对其

有效性、相关性和效率进行了评估，由于缺少实际

的经验以及《CCS 指令》的可操作性，提出了不对

其进行重大修订的建议。虽然《CCS 指令》为 CCS

项目建立了一个框架，但并没有解决 CO2跨界运输

问题。CO2的跨界运输引发了跨国或跨区域 CCS 项

目所没有面临过的国际法律问题，这将要求欧盟会

员国就 CO2运输达成一个法定框架，解决国际、国

家和地方各级的法律问题。因此，关于跨欧洲能源

基础设施指导方针的法规《跨欧洲能源基础设施条

例》（简称“TEN-E 条例”）应运而生。该条例提供

了促进战略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发展的机制，

为欧洲的基础设施现代化设定了框架。考虑到 CO2

捕集和封存的跨境部署，CCS 作为 TEN-E 条例优

先发展的主题领域，需要在成员国之间以及与邻国

第三国之间发展 CO2运输基础设施，从而形成交通

运输网络[45]。英国政府于 2008 年通过《气候变化

法案》并公布了具体的气候治理路线图，提出设立

公民个人信用碳排放账户，为约束碳排放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律保障。该法案于 2019 年完成修订，补充

完善了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相关政策，使英国成

为国际上第一个以立法形式设立碳排放治理中长

期目标的国家。 

此外，2021 年，欧洲国家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指

令鼓励 CCU 生产燃料，并将 CCU 生成的合成燃料

纳入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了“空

中加油倡议（ReFuel EU Aviation Initiative）”，要求

燃料供应商将越来越多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到

欧盟机场携带的航空燃料中，包括合成低碳燃料，

即电子燃料（e-fuel，可由 CCU 合成），这将极大促

进 CCU 的发展。新出台的《欧洲绿色新政》和《气

候法》把气候中立（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没有净影

响的状态，须考虑区域或局部的地球物理效应[4]）

的政治承诺转变为法律义务，因此也催生了相关支

持 CCUS 的政策。 

2.4 技术创新政策 

CCUS 技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世界各国在

减排和去除 CO2的目标越来越高，降低 CCUS 价值

链各个环节的成本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推

动了全球范围内对更先进、成本更低的 CCUS 技术

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发展是推动未来 CCUS 成本降

低的关键因素，技术的突破可以使 CCUS 技术在现

有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改进，典型的例子包括

DACCS 和 BECCS。此外，通过材料创新、工艺创

新和设备创新，如开发先进的化学溶剂、高 CO2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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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膜和吸附剂技术等，可有效提高 CO2 捕集性能。 

欧洲地平线计划（Horizon Europe）[46]是欧盟

推出的提升欧洲研究和创新水平的资助项目，旨在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计划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提供 3 200 万欧元和     

5 800 万欧元资金资助 CCUS 技术研发，将支持与

CCUS 相关的研究、试点和小规模示范项目，重点

在于展示成熟的CO2捕集技术在工业设施中的集成

链，包括后续的运输、利用和地下封存，重点的资

助方向包括技术（优化捕集装置与工业过程的集

成、灵活性与可伸缩，提高 CO2纯度）、安全性（运

输和封存期间）、财务（CO2 捕集和整合的成本）和

战略性质（商业模式、产业集群和运输网络的构

建）。该计划将促进各领域合作，加强创新在制定、

支持和实施欧盟政策方面的影响，并鼓励入选的项

目加入欧盟 CCUS 知识分享网络。 

通过分析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相关政策，发

现《CCS 指令》采取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方式，允许

在商定的期限之后转移责任。然而，欧盟《CCS 指

令》中关于责任的特殊情况可能使项目开发者面临

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 CCUS 项目开发存在重大障

碍。《CCS 指令》对 CCS 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实质性

和程序性要求，CCS 项目生命周期内，项目运营商

应对所有环境责任负责且责任转移存在严格的标

准，这给封存站点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负债和成

本。监管机构的风险管理权力与运营商承担的责任

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这可能极大地抑制潜在项

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欧盟排放交易制度通过市场稳

定储备强化碳定价信号。为避免通过实施补充性监

管措施削弱碳定价信号，欧盟排放交易制度下的限

额和配额分配应充分考虑 CCUS 所带来的减排效

果。此外，支持 CCUS 项目发展的公共资金作用有

限，创新基金下的项目获得可用资金少。由于碳价

格的不确定性，现有政策工具（特别是欧盟排放交

易体系）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不高，因此需要补充

相关金融政策工具来诱导低碳投资[47]。 

3 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3.1 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机遇 

2018 年 11 月，欧洲委员会发布了 2050 年实现

碳中和的愿景，指出欧洲的碳中和需要依靠 CCUS

实现工业脱碳，通过 BECCS 和 DACCS 实现负排

放。2050 年实现碳中和愿景的提出，使 CCUS 技术

在欧洲的发展迎来了重要机遇。 

欧盟对CCS和CCUS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大，

主要通过地平线项目和创新基金进行资金扶持[48]。 

前者的扶持重心是研究和创新领域，预计 2023—

2024 年的工作计划将着重扶持 CO2 运输和封存基

础设施项目。后者则主要扶持能为市场带来突破性

技术的项目，比如能源密集型行业的 CCUS 项目。

2020 年 7 月，欧盟投入 100 亿欧元的创新基金开始

接收项目申请。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低碳技术推广

项目。该基金已成为整个欧盟 CCUS 项目规划、建

设和运行的主要资金来源。 

欧洲金融政策将吸引公共和私人资本更多转

向 CCUS 的投资。EU-ETS 已经通过修订案，将 CO2

捕集、管线运输和 CO2 地质封存涵盖在其活动范围

内。EU-ETS 通常被视为引导私营部门投资 CCUS

技术的关键驱动力，该体系于 2018 年加强了市场

稳定储备这一减少排放配额盈余的机制，从而加快

了碳减排的步伐。此外，欧洲还设立了支持 CCUS

的公共资助项目，关键举措包括欧洲能源回收计划

（European Energy Program for Recovery，EEPR）和

新准入者储备（New Entrant Reserve，NER）[49]，这

进一步加速了欧洲 CCUS 技术的发展。 

目前，欧洲 CCUS 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足够的潜

力推动 CCUS 技术大规模应用。大型排放源集群是

创造规模经济的绝佳选择，通过建立共享的 CO2 运

输基础设施，让第三方接入，让多个用户有效使用

CCUS 基础设施，可有效盘活大量的小型碳排放源

捕集项目。此外，欧洲拥有巨大的 CO2 地质封存储

量和海底碳封存专业技术，挪威和英国等国家愿意

与欧盟分享海上 CO2封存设施，从而有效推动临海

欧盟各国开展 CCUS 项目。CO2 工业集群和跨境运

输网络让缺乏良好 CO2 封存资源的国家也能开展

CCUS 项目。例如，法国敦刻尔克、比利时根特和

瑞典哥德堡等工业地区正计划通过挪威的北极光

项目汇集工业 CO2 进行液化并运往北海封存。 

3.2 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挑战 

欧洲 CCUS 项目的实施一直充满挑战，许多项

目因经济和财务限制、公众接受度低和缺乏激励措

施而放缓或取消。CCUS 技术发展的主要障碍是部

署成本高，其显著增加了燃煤和燃气发电以及工业

生产过程的设备、运行和维护成本。因此，CCUS 技

术在规模化应用中面临高昂成本的限制，如何降低

成本并推广 CCUS 技术，是目前欧盟面临的重要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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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50]。此外，欧洲承诺投入 CCUS 的公共资金是否

最终落地、碳定价是否会保持稳定并逐步升高等也

将成为不确定的因素。在引导私人资金方面，相关

的金融政策稳定、透明、明确，并与 CCUS 投资的

目标相关联，让投资者能够在商业条件下量化

CCUS 投资政策创造的机会与风险也是欧洲发展

CCUS 技术面临的挑战[51]。从欧盟 2021 年提交的

共同利益项目（连接欧盟国家能源系统的跨境基础

设施项目）清单来看[48]，欧洲当下具备进入市场条

件的 CCUS 项目数量持续增加，未来 10 年这些项

目有望启动运营。目前迫切需要协调各国的融资机

制以及出台支持 CCUS 技术的政策和金融措施，以

确保这些项目 2030 年前开始运作。 

除了上述挑战外，低碳政策机制的发展乏善可

陈，缺乏法律和监管制度激励 CCUS 投资，也是欧

洲 CCUS 面临的挑战。各国不断强调提升政策支持

的必要性，但是重点更应放在制定促进性法律和监

管框架上。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现有政策总体上

仍显不足，在 CCUS 方面的法律和监管普遍乏力，

很少有国家或地区制定专门针对CCUS的法律或适

用于整个 CCUS 项目生命周期的法律。CCUS 运营

所适用法规和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和实用性非常重

要，即使是在已经制定专门的 CCUS 框架的区域，

如果法律体系互不关联的问题没有得以解决，也将

严重阻碍 CCUS 的部署。此外，《CCS 指令》对于

在 CCUS 项目中发生地质风险事件（地表变形、微

震、CO2 泄漏等）的情况下，运营商和国家主管当

局之间的责任分配存在监管上的不确定性，也会阻

碍 CCUS 项目的进一步推广。通过分析《CCS 指令》

发现，CCUS 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关于泄漏风险

的责任规定、补救问题的不确定性以及从封存场地

运营方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转移。封存场地运营

方长期负担风险责任的现状造成了风险分担的不

平衡，即项目方在估计潜在泄漏造成财务损失方面

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不明确的责任规定成为

CCUS 投资和部署的一个重大障碍[44]。法律责任制

度应明确CCUS运营商和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责任

分工，并应明确规定责任的性质、范围和期限，以

在法律确定性、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之间取得平衡。 

此外，当前紧张的政治局势加剧了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使欧洲国家能源

供应出现重大问题。俄罗斯大幅削减对欧盟国家的

能源出口，给欧盟带来了重大影响。在能源供应不

足的压力下，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宣布重  

启燃煤发电或推迟退煤进程，这将加剧大气中 CO2

的排放，对欧洲的碳中和目标造成严峻挑战。因此，

欧盟委员会通过制定 REPowerEU 计划来应对俄  

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其目标是结束欧盟对俄 

罗斯能源的依赖，加快向绿色能源转型，同时应对

气候变化。 

4 欧洲发展 CCUS 技术对我国的启示 

CCUS 技术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技术

手段，目前备受我国重视。2016 年，原环保部发布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

南（试行）》，规范和指导 CCUS 项目的环境风险评

估工作；中国“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建设大规

模 CCUS 示范项目；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会同

多个部委，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区 CCUS 试点和示范

项目。然而，我国发展 CCUS 技术仍面临诸多挑战，

主要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不完善，以及

CCUS 工业集群与运输网络建设的滞后性。 

CCUS 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由于发展起

点、资源分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CCUS 的

发展路径和方式有所不同。对于我国而言，要实现

CCUS 技术快速发展，既要借鉴欧洲国家的技术和

政策经验，同时要平衡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

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CCUS 项目周期内，

一个完整的政策框架应该是可持续的，需要根据发

展的阶段、具体行业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

措施。例如，虽然碳排放税在挪威是一种完善的政

策机制，对成熟的 CCUS 技术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但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而言，其效果值得商

榷。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

相关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 

1）加快相关立法，完善 CCUS 技术的法律法

规政策体系  政府是 CCUS 项目的主要监管主体。

我国想要实现快速部署 CCUS 项目，就必须消除技

术壁垒，制定支持性的法律和监管模式[52]。目前，

我国还未出台专门针对 CCUS 技术的法律法规，对

CCUS 技术的运输、封存以及泄漏风险对环境的影

响一般参照现有的相关法律。比较典型的有[53]：CO2

的运输参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规》进行监管，

CO2 封存参照《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进行监管与审

批，CO2 封存对环境的影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

进行监管。在 CCUS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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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为规范和促进 CCUS 技术

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同时进行有效的监管。

CCUS 涉及捕集、运输、利用和封存阶段等多个环

节，目前在基础方法、技术推广、项目建设与管理、

监测、风险管理等多个环节尚无相关标准可以遵

循，严重影响了 CCUS 技术的推广应用。 

作为《伦敦议定书》的签署国之一，我国向海

底注入 CO2的行为将受到相关国际法规的约束，这

意味着未来的国内法规需要考虑《伦敦议定书》的

约束，以避免与国际法发生冲突，任何可能的跨界

CCUS 双边协议也应参照《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和

要求[47]。目前，我国海底 CO2 封存等问题牵涉较多

主管部门，应考虑到国内各方的协调难度，相关政

策的制定需要整合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以及市场、

社会、公众等主体，顶层设计的落地必须依靠自上

而下配套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的支持。因此，各部

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公众参与也是促进CCUS项目顺

利实施的关键。此外，我国在 CCUS 示范项目的选

址、建设与运营，封存场地的关闭，关闭后的环境

风险评估、预警和监测等方面均缺乏完整的法律法

规约束，对 CCUS 各个过程的环境影响缺少必要的

监管[54]。 

与欧洲相似，我国 CCUS 发展的瓶颈不仅在于

技术研发的滞后，更在于政策支持保障力度不足、

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缺失和监督监管机制有限。我国

发展 CCUS 的政策法规需求包括以下内容[55]：形成

CCUS 相关的国家标准体系、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完善相关碳减排投资和金融政策、规范大型 CCUS

项目商业模式等。我国 CCUS 的发展仍处于研究和

项目示范的早期阶段，主要依靠气候政策和碳中和

目标的推动，尚未纳入国家法律框架。我国还未建

立 CCUS 的具体监管框架，在项目审批和责任条款

方面需要监管透明度，设计合理的成本、效益、责

任分担机制，将 CCUS 全产业链涉及的社会责任、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相关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分

担和分配，以支持 CCUS 的发展[47]。此外，我国需

要在示范项目开发与标准化工作方面加大投入，系

统部署并加快推进 CCUS 标准化工作，尽快与国际

标准制定工作接轨[56]。 

在责任规定方面，从欧盟 CCS 指令中吸取的教

训表明，考虑到 CCUS 在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仍处于

初级阶段，我国应采用相对温和的责任制度，包括

适度的损害补救和合理的责任转移。借鉴欧洲颁布

的关于 CCUS 的法律法规，我国需制定 CCUS 相关

法律，明确行业指导、技术支持、价格控制、成本

分摊、融资方案、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对所有参

与者（排放源工厂、交通运输部门、政府机构、第

三方等）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规应鼓励第三方

访问 CCUS 基础设施，优先考虑开放技术或开放获

取 CCUS 项目，以实现知识共享收益的最大化。各

省、市、自治区应按照国家要求，根据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完善地方监督管理制度，

确保中央政策框架在地方生效[47]。 

2）完善财政与金融体系，构建良好的 CCUS 融

资环境  主要的财政与金融体系包括：碳排放交易

体系与碳价的机制[57]、税收以及资金激励政策。我

国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包括相关激励和税

收政策，如可以考虑对采用 CCUS-EOR 技术进行采

油的企业根据采出油量进行资源税的部分减免；对

于相关燃煤和燃气电厂，可以考虑对捕集 CO2并封

存的电厂进行税收减免，以刺激 CCUS 技术的大规

模推广。CCUS 技术对工业行业深度脱碳具有重要

意义，但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仍然面临着成本高

昂、投资不足等问题。近年来，欧洲相继出台扶持

CCUS 技术发展的政策，加大 CCUS 变革性新技术

的研发力度。从国内来看，与新能源等相关碳减排

产业相比，CCUS 政策扶持力度亟需加强[58]。我国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成熟度和碳税价格等方面和欧

洲存在一定的差距：2021 年，我国全国碳市场的配

额价格在 40~60 元/t 波动，而欧盟碳市场在 2021 年

底的配额收盘价已涨至 73.28 欧元/t。在缺乏激励机

制的条件下，我国广大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对

碳减排的积极性总体有限。德国 TÜV Rheinland 于

2022 年 2 月发布的《探讨中国企业碳中和路径调研

报告》显示[59]，尽管有 73%的受访企业表示 2060

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其企业的业务产生了影响，

但仅有 12%的受访企业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减排脱

碳目标和时间表，仍有 30%的受访企业不了解或没

有任何相关计划。我国应通过建立财政激励机制，

吸引社会资本，缓解投资 CCUS 的不确定性，将

CCUS 与碳市场挂钩，推动 CCUS 融资趋向多样化

和灵活化[7]。 

在资金激励方面，直接的经济支持如各级政府

的 CCUS 专项资金是 CCUS 部署最有效的驱动因

素。可对捕集电厂产生的电力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补

贴，以抵消高昂的捕集成本。推广信贷、债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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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

的金融保障。同时，建议间接支持 CCUS 项目，例

如在基准电价下分配发电配额较高的 CCUS 电厂，

或在排放交易系统中分配更高的碳配额，以鼓励早

期 CCUS 示范项目[47]。借鉴欧洲先进的碳排放交易

体系，我国应完善碳交易市场制度，对碳排放指标

科学统一定价，稳定碳市场交易秩序，引导各金融

机构充分发挥和利用碳交易的融资作用发展 CCUS

技术，逐步将碳交易市场推向国际社会，与国际碳

交易市场接轨[60]。 

此外，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机制。CCER 指排放企业需要按照减去自

愿减排量的排放量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排放

超额，就要受到处罚；如果不愿受到处罚，则可以

向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购买排放权。在这一机制

下，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减少碳排放量，

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生产经营

效率。国内 CCER 项目开发的 16 个专业领域包括

了碳捕集与封存，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允许 CCER 作

为抵消限制进入，且使用比例为 5%~10%，作为抵

消机制的CCER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会扩大市

场参与并降低碳减排成本[61]。 

3）加快 CCUS 工业集群以及 CO2 运输网络的

构建，降低 CO2 运输费用，激励小规模的 CO2 捕集

项目  我国应在碳运输和储存基础设施项目的早

期规划与协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源汇匹配条件

较好的区域建立以碳运输和存储基础设施共享为

特色的 CCUS 产业集群，通过对管网和封存基础设

施的共享使用，降低 CO2运输成本，形成规模效应，

提高 CCUS 技术的经济适用性[16]。根据我国的 CO2

源汇匹配分析结果，建议在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

吐哈盆地、四川盆地、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珠

江口盆地等具有较好CCUS工业集群建设条件的区

域，积极探索建设以 CCUS 技术为基础的“分散式

CO2 捕集-共享式 CO2 封存净零示范区”，形成泛盆

地的 CO2 运输网络，推动 CCUS 产业化、规模化发

展[58,62]。借鉴欧洲的 CO2运输网络经验，我国可以

在上述具有较好工业集群建设条件的区域开发

CCUS 项目，从而形成一个泛盆地的 CO2运输网络，

实现 CO2 的跨区域运输与封存。此外，可以借鉴欧

洲的经验，制定一个关于CO2运输网络的法律法规，

明确跨省市的 CO2 管道运输条例，促进 CCUS 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机制，建立 CCUS 运输网络框架。

CCUS 项目不能作为单一的工程项目来看待，项目

涉及 CO2 捕集、管网运输以及最终的利用和地下封

存。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推进，加强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 

4）在技术创新方面，大力投资 CCUS 技术研

发与创新，以降低 CCUS 成本  成本的降低是实现

CCUS 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欧洲部分国

家设有专门的CCUS研发计划并进行了持续的研发

投入以降低成本。我国可围绕 CCUS 各个环节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如研发低成本和低能耗的先进碳捕

集和 CO2 高价值转化利用技术、开发降低 CO2泄漏

风险的封存技术，并在加大政府投资支持力度的同

时撬动企业的研发投入[63]。借鉴欧洲在技术创新方

面的经验，我国应设立专门的 CCUS 研发资金，为

CCUS 的全流程技术创新投入可持续的研发成本，

降低 CCUS 的运营成本，加快 CCUS 项目的大规模

部署。 

总之，与欧洲CCUS相关国家的政策体系相比，

我国的 CCUS 技术发展存在以下挑战：缺乏可执行

的法律框架、项目运作资料不足、疲软的市场刺激

措施和财政补贴不足[64-65]。为此，需要对 CCUS 技

术立法，完善 CCUS 政策体系，简化相关政策制度，

提高政策的实用性，激发市场活力，并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此外，应加强国际合作，深化与欧洲主

要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机制，充分借鉴国外先进大

规模全流程 CCUS 项目示范经验，如加强产学研深

度融合，以及建立CCUS枢纽中心和合作共享机制，

打造大规模 CCUS 产业集群等，从而加快我国

CCUS 发展进度。 

5 结  语 

近年来，CCUS 技术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欧洲 CCUS 技术

的发展水平处于前沿，本文首先介绍了欧洲 CCUS

的发展现状，并从资金激励、税收政策、法律法规

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 4 个角度对欧洲 CCUS 技术的

软激励手段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欧洲发展

CCUS 技术的机遇与挑战，并分析了我国发展

CCUS 技术可从欧洲得到的启示。相较于欧洲发达

国家，我国 CCUS 技术的成熟度和配套政策还存在

一定的进步空间，因此，强化国际合作，借鉴欧洲

成熟的技术经验，有利于加速我国 CCUS 技术的发

展。在 CCUS 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我国和欧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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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可建立专门工作组，定期开展合作交流、分

享 CCUS 技术的实践经验，重点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项目，推动 CCUS 技术在我国的高质量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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